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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1日，我和老公
领结婚证了！我以为是幸福的开始，
没想到随着与房产中介纠纷的到来，
我每一天都过得很焦虑！”谢女士介
绍，2015年12月20日，仁丰地产内
江店工作人员带她看中了一套位于
杨浦区民星路上的房子。该套房子
建筑面积近70平方米，两室一厅，中
等装修，拎包即可入住。

当天傍晚，在中介建议“速战速
决”后，她便来到仁丰地产内江店与
上家王先生沟通。沟通现场，她和
王先生被店方分别安排在两个房
间内，双方的想法都只能通过门店
经理高先生传达。如此洽谈至当
晚凌晨近一点时，她才与王先生达
成如下一致意见：总房价244万元，
先付定金 3 万元，150 天内完成过
户，款清7日内交房。随后，她付了3
万元定金，并在居间协议上签字；王
先生则在居间协议上签字后将产证
交由中介保管。

签完居间协议之后，谢女士和王
先生互留了微信。第二天聊天中，
谢女士才得知，王先生卖掉这套两
室一厅房子后想再买三室的房子，
他要求过户后一直居住到今年6月
30日。244万元的总房价也是他为
减少卖房后再借房搬家之麻烦，而

“降价换时间”的结果。“我刚结婚，
买这套房子就是为了做婚房。”谢女
士不同意6月 30日交房，她与王先
生进一步沟通才发现，仁丰地产当初
将他们上下家分开在两个房间内洽
谈时，并没有将他们各自的真实情况
向对方传达。

“买卖双方经协商一致，均认为
中介前期存在欺骗隐瞒事实行为。”
谢女士介绍，接下来，她便与王先生
一起找高先生解除那份居间协议，高

先生则称，必须按总房价3%收取佣
金，他们中的一方交付违约金后才能
向上家返还房产证。与中介协商无
果后，谢女士与王先生无责解约，王
先生退还了3万元定金。

谢女士以为事情就此了结。然
而，她后来以300万元购买同样面积
大小的房子后，过户时被告知，原来
准备向王先生购买的那套房子，还处
在网签状态，如果不注销网签，那套
300万元的房子将视作“二套房”，相
应税款将增加。

“我们很震惊，因为之前和仁丰
中介连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都没有
签。”谢女士说，她将这一消息告诉王
先生后，对方也很愤怒。因为他的那
套房子已经被其他购房者看中，且签
订了居间协议，如果不解除网签，就
涉嫌一房二卖。

之后的3月20日，谢女士与王先
生又找到了仁丰地产内江店经理高
先生，“他一再强调是我们违约，却不
承认自己存在刻意隐瞒事实的情况，
并 向 我 们 索 要 3% 中 介 费—— 超
过7万元。”交涉中，高先生又要她去
门店签订一份居间终止协议书——
签完后两天内才能解除网签。

而她于当天下午赶到门店时，高
先生出具的“居间协议终止申请书”
称，“居间服务成功”，“因本人自身原
因无法再履行”，她不同意如此表述，
并要求修改后，高先生以公司规定为
由称该协议为公司统一模板，无法修
改，也不允许签订任何附加协议。为
了尽快在两天内解除网签，她就在

“居间协议终止申请书”上签了字。
但是，高先生不但没有在两天后解除
网签，还以此“居间协议终止申请书”
和原来所签的居间协议为由，要求她
付总房价3%的佣金。

下家：中介隐瞒事实还要求佣金

房产中介私自网签并扣房产证？
截至发稿涉事地产方尚无回应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师

认为，房产中介居间过程中，如果将上

下家分开洽谈，传话中有义务转达上下

家的真实意图，上下家也应该在签居间

协议前仔细看清协议条款再签字。而

房产中介，也应该在上下家签订示范文

本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情况下，

才能办理网签手续。在此之前，即使办

理了网签手续，因上下家协商无责解

约，后续服务也未能完成，房产中介也

不能全凭居间协议收取佣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房产中介即使

与上下家中的一方签订书面材料终

止居间协议，并在相应书面材料中称

居间服务已完成，但如果相应书面材

料是在误导或胁迫情况下所签，可以

视为无效。

赵星海律师也认为，任何情况

下，房产中介都无权以任何理由扣押

上家的房产证。如果房产中介坚持

扣押房产证，被扣押房产证的一方有

权向房产中介主张损失赔偿。赵星

海律师也提醒，上下家协商解约后，

如果房产中介坚持不解除网签手续，

上下家可以一起前往上海市房地产

交易中心，共同解除网签手续。

下家买房为结婚希望早点拿到房子，上家卖房为置换希
望迟点交房。在中介未将他们的不同诉求告知对方的情况
下，不明真相的双方签了居间协议。在他们无责解约后，下家
却被中介追佣7万多元，上家则因迟迟拿不回产证，在新的房
产交易中面临被追究违约责任的风险。4月8日，青年报记者
现场采访时，仁丰地产方面拒绝接受采访。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同下家谢女士一样，上家王先生
也对仁丰地产中介有意见。

王先生说，签订居间协议过程
中，他曾明确告知仁丰地产内江店经
理高先生：他对房子交易中最重要的
要求就是，交房时间必须在2016年6
月30日！“因为我目的是置换房子，
买到房子后需要装修的时间，所以不
愿意再搬来搬去，增加很多麻烦，所
以在价格上做了一定的让步”。

但是中介隐瞒了该情况。幸亏
而后与谢女士交流了情况，协议和平
解除居间协议，互不追究对方责任，并
退还了对方3万元定金。

王先生也称，他是接到谢女士电
话后才知道他的房子在双方没有签
订正式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
情况下，被仁丰地产办理了网签手
续，并一直没有解除网签。王先生
说，得知这一情况时，他正通过仁丰
地产凉城店看房。当时，仁丰地产凉
城店经理刘先生“拍着胸脯保证”，只

要他通过凉城店购房，就一定会帮他
拿回产证，以便让他尽快卖掉房子，
用来支付买房首付款。相信仁丰地
产凉城店刘经理的“保证”后，王先生
在这里签了居间协议买房，但是，他
至今仍没有拿回产证。

即使以后能拿回，在上海市房地
产于3月25日出现“新政”，银行收紧
利率后，另一位与他签约买他那套房
子的人原本可以享受的八五折商业
贷款也变成了九折。在这样的情况
下，那位购房者不但将损失怪罪于
他，还明确要求必须看到他房产证后
才能付首付款。“目前来看很有可能
造成我（在仁丰地产凉城店买房）的
违约。”王先生说，他违约后，每天面
临的违约金将上千元。

在仁丰地产内江店现场采访中，
谢女士和王先生都出具了有关书面
材料和录音材料。记者试图采访高
先生时，等候一个多小时，对方都没
有“现身”。

上家：中介扣留产证无法卖房

[律师点评]

上下家可前往房地产交易中心解除网签

▲谢女士说她是为了尽快解除网签才签了这份协议。
◀涉事的房产中介。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